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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短视频盗版侵权

面临惩罚性赔偿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4 月

25 日，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宣部版权管理

局局长于慈珂表示， 要继续加大对

短视频领域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坚决整治短视频平台以及自媒体、

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未经授权复

制、 表演、 传播他人影视、 音乐等

作品的侵权行为。

此前的 4 月 23 日， 国内超 70

家影视传媒机构及 500 余位艺人发

布联合倡议书， 呼吁短视频平台推

进版权内容合规管理， 清理未经授

权的内容。

短视频侵权都有哪些类型和特

点？ 侵权方需要负哪些法律责任？

记者带着这些疑问采访了长期代理

文娱行业知识版权案件业务的北京

韬安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王军律

师。

侵权主要方式

王军称， 短视频侵权主要包括

创作者侵权及传播平台侵权两种方

式。

创作者通常有这五种直接侵权

方式： “秒盗”， 即整个短视频被

完整搬运转发到平台， 这些短视频

包括影视剧片花、 花絮、 片尾曲以

及一些网红知识产权 （IP） 短视频

等； “长拆短”， 即将热门影视剧

等长视频裁剪做成数个短视频，上

传至平台；“画中画”，删除原作品片

头片尾， 将核心画面直接裁剪或组

装成新的小视频传播；“二次创作”，

未经许可对影视经典等长视频或者

短视频二次创作，形成一个“新”的

短视频； “微加工转发”， 将原短

视频进行了删除片头片尾 ， 商标

（ logo） 被打上马赛克， 画面缩放

等小改动， 上传至平台传播。

在短视频平台侵权方面， 属于

直接侵权的有： 平台方直接上传侵

权短视频内容， 目前这种情况比较

少见； 平台方委托第三方机构共同

完成侵权短视频， 由第三方机构使

用其在平台注册的账号将侵权短视

频上传至平台； 平台内部人员自己

注册了大量自媒体账号， 平台方伪

装成自媒体， 分类上传， 并且通过

算法推荐给用户， 滥用 “避风港原

则” 逃避责任。

“某些短视频平台方推出各种

培养计划， 鼓励、 诱导注册用户上

传侵权短视频， 平台再通过算法主

动推荐给网民； 虽仅为用户提供存

储空间服务， 但未履行 ‘通知-删

除’义务；虽仅为用户提供存储空间

服务， 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

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未采取必要措施。这些都属于短

视频平台间接侵权。 ”王军说道。

要负哪些责任

“影视行业的这两次维权声

明， 除了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外，

同时也存在着长视频的权利人准备

对于长视频进行短视频的授权开发

的现象。 从市场考量角度， 作为长

视频的权利人他是可以对外商业性

地授权或商业性地使用。 即对其作

品进行剪辑再开发再创作， 形成短

视频作品来进行传播的。 那么这些

正当利益应该归属于维护正版的权

利人。” 王军说道。

也有一些短视频创作者有这样

的疑虑， 他们只是帮一些影视剧方

做公益宣传， 认为不存在侵权行为。

对此， 王军认为， 对影视剧进行剪辑

使用， 首先要征得版权方的同意和许

可。另外，这跟商业的还是公益的没有

关系，公益行为本身并不是法定许可，

不是合理使用的理由。 再说这种行为

即便没有直接利益， 但是间接赚取流

量和点击量，也是一种商业行为。

对于短视频侵权方需要负哪些法

律责任？ 王军表示， 在停止侵权、 消

除影响， 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等法定

责任之上， 随着今年 1 月 1 日 《民法

典》 的正式施行， 以及今年 6 月 1 日

马上要施行的 《著作权法修正案 》，

对于著作权侵权行为都明确规定了惩

罚性的赔偿原则， 大幅提高了侵权违

法成本 。 对于故意侵权 ， 情节严重

的， 可以适用赔偿数额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权利人的实际损

失、 侵权人的违法所得、 权利使用费

难以计算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

为的情节， 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赔偿， 比如， 如果权利人

可以证明关联损失金额或正常的市场

授权费用标准， 那么可以基于该标准

主张 1 到 5 倍的惩罚性赔偿， 权利人

完全有机会通过维权获利。 对于明知

是他人的作品， 仍通过非法的剪辑、

长拆短来进行传播， 这样的行为均构

成著作权侵权， 也可以适合惩罚性赔

偿原则。 （张恩杰）

针孔摄像头藏身手机 律师：非法使用或担刑责
据 《现代快报》 报道， 一部躺

平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你会意识到

它有可能正在偷拍你吗？ 近日， 有

网友揭露了一种新型的偷拍手

法———经过改装， 在既有的前置、

后置摄像头外， 手机的扬声器孔藏

着隐蔽的摄像头， 息屏状态下看似

随意放在桌上 ， 实则暗中运行偷

拍， 甚至还可以远程操控， 将偷拍

的视频上传、 下载。

二手交易改装手机

根据这位微博网友的介绍， 经

过改装， 针孔摄像头被藏于手机扬

声器位置， 连接的是前置摄像头协

议接口， 拍摄时在摄像机界面切换

摄像头， 就可以切到针孔摄像头进

行拍摄。 此外， 还可以连接上专门

的 App， 使得锁屏息屏时也能偷

拍。

记者发现， 此前也有不少网友

发现这种偷拍装备 ， 并进行了预

警。

4 月 23 日， 记者在某二手交

易平台上用相关关键词进行搜索，

发现有卖家在销售一部改装过的小

米 cc9 手机， 售价 2599 元 ， 远高

于市场均价 。 图文详情中卖家介

绍， 不仅拥有双摄像头、 两个角度

拍摄 ， 还可以远程控制 ， 删除软

件、 资料， 同时还可以在黑屏、 锁

屏的状态下直播。

在某社交平台上， 输入关键字

就会搜索到相关博主发出的宣传广

告 。 “手机维修技术分享教程 ”

“手机摄像头改装到底部或顶部 ”

“前置后置移动位置” “安卓和苹

果手机都可以改装” “支持锁屏、

息屏录像” ……这些博主还用视频

展示 ， 无一例外 ， 在主页的介绍

中， 都会把人引到微信上细聊。

各种物品都可藏身

改装摄像头的手机有多容易买

到？

根据这些博主留下的 ID， 记

者两分钟内成功加上三个卖家为好

友。 还没等记者说话， 其中一名卖

家直接发来了一长串价格表， 相对

应的是各种品牌， 价格在 1000 多

元到近 4000 元之间。

在对方发来的视频中记者看到

改装手机偷拍时的效果， 手在手机

底部划过， 屏幕上出现的是手部的

画面。 而这个摄像头则藏在手机底

部的扬声器里， 同时卖家指了指扬

声器， 介绍说 “一点都看不出来”。

卖家告诉记者， 他还可以提供 “远

程款 ”， 手机放在某个位置录像 ，

即便人离开， 也可以通过另一个手

机看到实时拍摄到的画面。

还有卖家为了规避责任， 在价

格表中附上了用途说明， “禁止用

于非法偷拍、 窃听等违法场景， 用

作非法用途所产生的后果与本店无

关。”

记者探访发现 ， 在网购平台

上 ， 除了改装手机摄像头 ， 纸巾

盒 、 插座 、 胸针 、 化妆镜 、 纸巾

盒、 墨镜等生活中常见的物品， 都

有可能被装上摄像头对准你。 甚至

还有卖家可以提供定制服务， 比如

偷拍鞋， 根据买家需求在鞋子上装

好摄像头后邮寄送达。

非法使用要担刑责

刑法第 283 条规定 ， 非法生

产、 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

窃照专用器材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刑法

第 284 条规定， 非法使用窃听、 窃照

专用器材，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根据民法典中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保护相关条例，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 、 侵

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

私权 。 进入 、 拍摄 、 窥视他人的住

宅、 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拍摄、 窥

视、 窃听、 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 拍

摄、 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 都属

于侵害他人隐私权。

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许

辉认为， 如果买卖双方都是以偷拍为

目的， 则涉嫌违法。 同时卖家所谓的

“术语” 会引起一些消费者的犯罪意

向， 如果卖家明知购买者用于非法目

的， 并且购买者使用卖家的设备从事

违法犯罪活动， 卖家可能构成共犯，

受到刑事处罚。 （马壮壮 王益）

企业让员工当“个体户”

律师：规避劳动关系无效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为降

低用工成本， 一企业竟为员工代

办个体工商户注册， 再和员工成

立的个人工作室合作， 以此规避

劳动关系， 从而不给员工缴纳社

保、 不支付加班费等。 近日， 江

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

作出终审判决， 认定企业和员工

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2019 年 10 月， 朱某入职江

苏某服务公司从事送餐工作， 但

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随后，

公司为朱某代办个体工商户注

册， 让其成立商务服务工作室，

再与朱某签订 《个人工作室注册

协议》 《项目转包协议》， 由朱

某承包公司的配送业务。

同年 12 月， 朱某在送餐途

中摔伤。 双方协商赔偿无果后，

朱某于去年 6 月向淮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 要

求确认其与服务公司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 仲裁裁决二者存在劳动

关系。 其后， 服务公司不服， 提

起诉讼。

据朱某介绍， 其入职后按照

公司要求进行排班， 一天工作时

间有时长达 9 小时。 上早班或晚

上 10 点后不忙时， 需开会并将

视频发给管理人员， 不上班需向

站点站长请假。 而工资则由服务

公司委托另外一家网络科技公司

按月发放。

江苏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朱某按照公

司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 地点， 按

指定的方式提供劳动， 该劳动内容

系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 朱某平时

的工作接受公司的管理和监督， 公

司按月向朱某支付劳动报酬。 双方

之间具备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实质

特征。 朱某虽与服务公司签订 《个

人工作室注册协议》 《项目转包协

议》， 但双方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实

际履行。 因此， 该院一审判决双方

在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存在

事实劳动关系。

服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

上诉。 服务公司表示， 其与朱某之

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公司作为

灵活用工平台， 仅将相关业务发包

在网站上， 并不对朱某进行实际管

理， 双方签订的协议可证明朱某是

以个体工商户身份在平台上承接业

务。

今年 3 月 26 日， 江苏省淮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

决， 维持原判。

对此， 上海劳达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石先广律师对记者表示，

此前， 还有企业与人力资源公司签

订劳务承揽服务合同、 与劳动者签

订劳务协议等方式规避劳动关系，

但后来也被法院认定与劳动者之间

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如果双方符

合劳动关系认定的三个特征， 所谓

的 ‘组织裂变’ ‘劳务承揽’ ‘劳

务协议’ 等并不能从法律上规避劳

动关系 ， 企业还是要依法用工 。”

石先广说。 （杨召奎 窦菲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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